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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O PURCHASERS OF FIRST-HAND RESIDENTIAL PROPERTIES一手住宅物業買家須知
您在購置一手住宅物業之前，應留意下列事項：
適用於所有一手住宅物業
1.  重要資訊
	 	 •	 瀏覽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網(下稱「銷售資訊網」) (網址：www.srpe.gov.hk)，參考「銷售資訊網」內 
   有關一手住宅物業的市場資料。  
	 	 •	 閱覽賣方就該發展項目所指定的互聯網網站內的有關資訊，包括售樓說明書、價單、載有銷售安排的 
   文件，及成交紀錄冊。
	 	 •	 發展項目的售樓說明書，會在該項目的出售日期前最少七日向公眾發布，而有關價單和銷售安排，亦會 
   在該項目的出售日期前最少三日公布。
	 	 •	 在賣方就有關發展項目所指定的互聯網網站，以及「銷售資訊網」內，均載有有關物業成交資料的成交 
   紀錄冊，以供查閱。
2.  費用、按揭貸款和樓價
	 	 •	 計算置業總開支，包括律師費、按揭費用、保險費，以及印花稅。
	 	 •	 向銀行查詢可否取得所需的按揭貸款，然後選擇合適的還款方式，並小心計算按揭貸款金額，以確保 
   貸款額沒有超出本身的負擔能力。
	 	 •	 查閱同類物業最近的成交價格，以作比較。
	 	 •	 向賣方或地產代理瞭解，您須付予賣方或該發展項目的管理人的預計的管理費、管理費上期金額(如有)、 
   特別基金金額(如有)、補還的水、電力及氣體按金(如有)，以及/或清理廢料的費用(如有)。
3.  價單、支付條款，以及其他財務優惠
	 	 •	 賣方未必會把價單所涵蓋的住宅物業悉數推售，因此應留意有關的銷售安排，以了解賣方會推售的住宅 
   物業為何。賣方會在有關住宅物業推售日期前最少三日公布銷售安排。
	 	 •	 留意價單所載列的支付條款。倘買家可就購置有關住宅物業而連帶獲得價格折扣、贈品，或任何財務優惠 
   或利益，上述資訊亦會在價單內列明。
	 	 •	 如您擬選用由賣方指定的財務機構提供的各類按揭貸款計劃，在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前，應先細閱有關 
   價單內列出的按揭貸款計劃資料1。如就該些按揭貸款計劃的詳情有任何疑問，應在簽訂臨時買賣 
   合約前，直接向有關財務機構查詢。

4.  物業的面積及四周環境
	 	 •	 留意載於售樓說明書和價單內的物業面積資料，以及載於價單內的每平方呎/每平方米售價。根據《一手 
   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621章) (下稱「條例」)，賣方只可以實用面積表達住宅物業的面積和每平方呎及 
   平方米的售價。就住宅物業而言，實用面積指該住宅物業的樓面面積，包括在構成該物業的一部分的 
   範圍內的以下每一項目的樓面面積：(i)露台；(ii)工作平台；以及(iii)陽台。實用面積並不包括空調機房、 
   窗台、閣樓、平台、花園、停車位、天台、梯屋、前庭及庭院的每一項目的面積，即使該些項目構成該 
   物業的一部分的範圍。
	 	 •	 售樓說明書必須顯示發展項目中所有住宅物業的樓面平面圖。在售樓說明書所載有關發展項目中住宅物業 
   的每一份樓面平面圖，均須述明每個住宅物業的外部和內部尺寸2。售樓說明書所提供有關住宅物業外部 
   和內部的尺寸，不會把批盪和裝飾物料包括在內。買家收樓前如欲購置家具，應留意這點。
	 	 •	 親臨發展項目的所在地實地視察，以了解有關物業的四周環境(包括交通和社區設施)；亦應查詢有否任何 
   城市規劃方案和議決，會對有關的物業造成影響；參閱載於售樓說明書內的位置圖、鳥瞰照片、分區計劃 
   大綱圖，以及橫截面圖。
5.  售樓說明書
	 	 •	 確保所取得的售樓說明書屬最新版本。根據條例，提供予公眾的售樓說明書必須是在之前的三個月之內 
   印製或檢視、或檢視及修改。
	 	 •	 如屬未落成發展項目，賣方在認為有需要時可改動建築圖則(如有的話)，因此應留意由賣方提供的 
   任何經修改的售樓說明書，以了解有關未落成發展項目的最新資料 。
	 	 •	 閱覽售樓說明書，並須特別留意以下資訊：
   - 售樓說明書內有否關於「有關資料」的部分，列出賣方知悉但並非為一般公眾人士所知悉，關於相當 
    可能對享用有關住宅物業造成重大影響的事宜的資料。請注意，已在土地註冊處註冊的文件，其內容 
    不會被視為「有關資料」；
   - 橫截面圖會顯示有關建築物相對毗連該建築物的每條街道的橫截面，以及每條上述街道與已知基準面 
    和該建築物最低的一層住宅樓層的水平相對的水平。橫截面圖能以圖解形式，顯示出建築物最低一層 
    住宅樓層和街道水平的高低差距，不論該最低住宅樓層以何種方式命名；
   - 室內和外部的裝置、裝修物料和設備；
   - 管理費按甚麼基準分擔；
   - 小業主有否責任或需要分擔管理、營運或維持有關發展項目以內或以外的公眾休憩用地或公共設施的 
    開支，以及有關公眾休憩用地或公共設施的位置；以及
   - 小業主是否須要負責維修斜坡。

1 按揭貸款計劃的資料包括有關按揭貸款計劃對借款人的最低收入的要求、就第一按揭連同第二按揭可獲得的按揭貸款金額上限、  最長還款年期、整個還款期內的按揭利率變化，以及申請人須繳付的手續費。 2 根據條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10(2)(d)條述明，售樓說明書內顯示的發展項目中的住宅物業的每一份樓面平面圖須述明以下各項—   (i)  每個住宅物業的外部尺寸； (ii) 每個住宅物業的內部尺寸； (iii) 每個住宅物業的內部間隔的厚度； (iv) 每個住宅物業內個別分隔室的外部尺寸。 根據條例附表1第1部第10(3)條，如有關發展項目的經批准的建築圖則，提供條例附表1第1部第10(2)(d)條所規定的資料，樓面  平面圖須述明如此規定的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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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一手未落成住宅物業
13. 預售樓花同意書
	 	 •	 洽購地政總署「預售樓花同意方案」下的未落成住宅物業時，應向賣方確認地政總署是否已就該發展項目 
   批出「預售樓花同意書」。
14. 示範單位
	 	 •	 賣方不一定須設置示範單位供準買家或公眾參觀，但賣方如為某指明住宅物業設置示範單位，必須首先 
   設置該住宅物業的無改動示範單位，才可設置該住宅物業的經改動示範單位，並可以就該住宅物業設置 
   多於一個經改動示範單位。
	 	 •	 參觀示範單位時，務必視察無改動示範單位，以便與經改動示範單位作出比較。然而，條例並沒有限制 
   賣方安排參觀無改動示範單位及經改動示範單位的先後次序。

10. 表達購樓意向
	 	 •	 留意在賣方(包括其獲授權代表)就有關住宅物業向公眾提供價單前，賣方不得尋求或接納任何對有關住宅 
   物業的購樓意向(不論是否屬明確選擇購樓意向)。因此您不應向賣方或其授權代表提出有關意向。
	 	 •	 留意在有關住宅物業的銷售開始前，賣方(包括其獲授權代表)不得尋求或接納任何對該物業的有明確選擇 
   購樓意向。因此您不應向賣方或其授權代表提出有關意向。
11.  委託地產代理
	 	 •	 留意倘賣方委任一個或多於一個地產代理，以協助銷售其發展項目內任何指明住宅物業，該發展項目的 
   價單必須列明在價單印刷日期當日所有獲委任為地產代理的姓名/名稱。
	 	 •	 您可委託任何地產代理(不一定是賣方所指定的地產代理)，以協助您購置發展項目內任何指明住宅物業； 
   您亦可不委託任何地產代理。
	 	 •		委託地產代理以物色物業前，您應該-
   - 了解該地產代理是否只代表您行事。該地產代理若同時代表賣方行事，倘發生利益衝突，未必能夠 
    保障您的最大利益；
   - 了解您須否支付佣金予該地產代理。若須支付，有關的佣金金額和支付日期為何；以及
   - 留意只有持牌地產代理或營業員才可以接受您的委託。如有疑問，應要求該地產代理或營業員出示 
    其「地產代理證」，或瀏覽地產代理監管局的網頁(網址：www.eaa.org.hk)，查閱牌照目錄。
12. 委聘律師
	 	 •	 考慮自行委聘律師，以保障您的利益。該律師若同時代表賣方行事，倘發生利益衝突，未必能夠保障您的 
   最大利益。
	 	 •	 比較不同律師的收費。

6.  政府批地文件和公契
	 	 •	 閱覽政府批地文件和公契(或公契擬稿)。公契內載有天台和外牆業權等相關資料。賣方會在售樓處提供 
   政府批地文件和公契(或公契擬稿)的複本，供準買家免費閱覽。
	 	 •	 留意政府批地文件內所訂明小業主是否須要負責支付地稅。
	 	 •	 留意公契內訂明有關物業內可否飼養動物。
7.  售樓處內有關可供揀選住宅物業的資料
	 	 •	 向賣方查詢清楚有哪些一手住宅物業可供揀選。若賣方在售樓處內展示「消耗表」，您可從該「消耗 
   表」得悉在每個銷售日的銷售進度資料，包括在該個銷售日開始時有哪些住宅物業可供出售，以及在 
   該個銷售日內有哪些住宅物業已獲揀選及售出。
	 	 •	 切勿隨便相信有關發展項目銷情的傳言，倉卒簽立臨時買賣合約。
8.  成交紀錄冊
	 	 •	 留意發展項目的成交紀錄冊。賣方須於臨時買賣合約訂立後的24小時內，於紀錄冊披露該臨時買賣合約 
   的資料，以及於買賣合約訂立後一個工作天內，披露該買賣合約的資料。您可透過成交紀錄冊得悉發展 
   項目的銷售情況。
	 	 •	 切勿將賣方接獲用作登記的購樓意向書或本票的數目視為銷情指標。發展項目的成交紀錄冊才是讓公眾 
   掌握發展項目每日銷售情況的最可靠資料來源。
9.  買賣合約
	 	 •	 確保臨時買賣合約和買賣合約包含條例所規定的強制性條文。
	 	 •	 留意有關物業買賣交易所包括的裝置、裝修物料和設備，須在臨時買賣合約和買賣合約上列明。
	 	 •	 留意夾附於買賣合約的圖則。該圖則會顯示所有賣方售予您的物業面積，而該面積通常較該物業的實用 
   面積為大。
	 	 •	 留意賣方有權改動未落成發展項目的建築圖則(如有的話)。如屬未落成發展項目，條例規定物業的買賣 
   合約須載有強制性條文，列明如有關改動在任何方面對該物業造成影響，賣方須在改動獲建築事務監督 
   批准後的 14 日內，將該項改動以書面通知買家。
	 	 •	 訂立臨時買賣合約時，您須向擁有人(即賣方)支付樓價5%的臨時訂金。
	 	 •	 如您在訂立臨時買賣合約後五個工作日(工作日指並非公眾假日、星期六、黑色暴雨警告日或烈風警告日 
   的日子)之內，沒有簽立買賣合約，該臨時買賣合約即告終止，有關臨時訂金(即樓價的5%)會被沒收， 
   而擁有人(即賣方)不得因您沒有簽立買賣合約而對您提出進一步申索。
	 	 •	 在訂立臨時買賣合約後的五個工作日之內，倘您簽立買賣合約，則擁有人(即賣方)必須在訂立該臨時買賣 
   合約後的八個工作日之內簽立買賣合約。
	 	 •	 有關的訂金，應付予負責為所涉物業擔任保證金保存人的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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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條例規定買賣合約須載有強制性條文，列明賣方須於認可人士批予延期後的14日內，向買家提供有關 
     延期證明書的文本。
	 	 •	 如對收樓日期有任何疑問，可向賣方查詢。
適用於一手已落成住宅物業
16. 賣方資料表格
	 	 •	 確保取得最近三個月內印製有關您擬購買的一手已落成住宅物業的「賣方資料表格」。
17. 參觀物業
	 	 •	 購置住宅物業前，確保已獲安排參觀您打算購置的住宅物業。倘參觀有關物業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 
   則應參觀與有關物業相若的物業，除非您以書面同意賣方無須開放與有關物業相若的物業供您參觀。 
   您應仔細考慮，然後才決定是否簽署豁免上述規定的書面同意。
	 	 •	 除非有關物業根據租約持有，或為確保物業參觀者的人身安全而須設定合理限制，您可以對該物業進行 
   量度、拍照或拍攝影片。
任何與賣方銷售受條例所規管的一手住宅物業有關的投訴和查詢，請與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聯絡。

網址 :  www.srpa.gov.hk電話 :  2817 3313電郵 :  enquiry_srpa@hd.gov.hk傳真 :  2219 2220
其他相關聯絡資料：

消費者委員會網址 :  www.consumer.org.hk電話 :  2929 2222電郵 :  cc@consumer.org.hk傳真 :  2856 3611
地產代理監管局網址 :  www.eaa.org.hk電話 :  2111 2777電郵 :  enquiry@eaa.org.hk傳真 :  2598 9596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電話 :  2826 0111傳真 :  2845 2521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2023年3月

	 	 •	 賣方設置示範單位供公眾參觀時，應已提供有關發展項目的售樓說明書。因此，緊記先行索取售樓 
   說明書，以便在參觀示範單位時參閱相關資料。
	 	 •	 您可以在無改動示範單位及經改動示範單位中進行量度，並在無改動示範單位內拍照或拍攝影片，惟在 
   確保示範單位參觀者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賣方可能會設定合理的限制。
適用於一手未落成住宅物業及尚待符合條件的已落成住宅物業
15. 預計關鍵日期及收樓日期
	 	 •	 查閱售樓說明書中有關發展項目的預計關鍵日期3。
   - 售樓說明書中有關發展項目的預計關鍵日期並不等同買家的「收樓日期」。買家的「收樓日期」一般 
     會較發展項目的預計關鍵日期遲。然而，假若發展項目比預期早落成 ，「 收樓日期 」可能會較售樓 
     說明書列出的預計關鍵日期為早。 
	 	 •	 收樓日期
   - 條例規定買賣合約須載有強制性條文，列明賣方須於買賣合約內列出的預計關鍵日期後的14日內， 
     以書面為發展項目申請佔用文件、合格證明書，或地政總署署長的轉讓同意(視屬何種情況而定)。 
	 	 	 	 	 ➢ 如發展項目屬地政總署預售樓花同意方案所規管，賣方須在合格證明書或地政總署署長的轉讓 
        同意發出後的一個月內(以較早者為準)，就賣方有能力有效地轉讓有關物業一事，以書面通知 
        買家；或
	 	 	 	 	 ➢ 如發展項目並非屬地政總署預售樓花同意方案所規管，賣方須在佔用文件(包括佔用許可證)發出 
        後的六個月內，就賣方有能力有效地轉讓有關物業一事，以書面通知買家。
   - 條例規定買賣合約須載有強制性條文，列明有關物業的買賣須於賣方發出上述通知的日期的14日內 
     完成。有關物業的買賣完成後，賣方將安排買家收樓事宜。
	 	 •	 認可人士可批予在預計關鍵日期之後完成發展項目
   - 條例規定買賣合約須載有強制性條文，列明發展項目的認可人士可以在顧及純粹由以下一個或多於 
     一個原因所導致的延遲後，批予在預計關鍵日期之後，完成發展項目：
     ➢ 工人罷工或封閉工地；
     ➢ 暴動或內亂；
     ➢ 不可抗力或天災；
     ➢ 火警或其他賣方所不能控制的意外；
     ➢ 戰爭；或
     ➢ 惡劣天氣。
   - 發展項目的認可人士可以按情況，多於一次批予延後預計關鍵日期以完成發展項目，即收樓日期 
     可能延遲。
3 一般而言，「關鍵日期」指該項目符合批地文件的條件的日期，或該項目在遵照經批准的建築圖則的情況下或按照豁免證明書的  發出的條件在各方面均屬完成的日期。有關詳情請參閱條例第2條。


